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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他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盐吉兰

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兰泰集团”、“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

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银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银证券所做的承诺

或声明。 

  



一、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2020年10月29日，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

亿元（含10 亿元）的公司债券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注册（证监许可[2020]2806号）。以下为本次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21 吉盐 01 的主要条款 

1、 发行主体：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

向专业投资者）（第一期）（品种一）。 

3、 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0亿元。 

4、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 个计

息年度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 起息日：2021年 4月 6日。 

6、 到期日：2026年 4月 6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

兑付日为 2024年 4月 6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7、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5.18%。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

续期前 3个计息年度内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个计息年度末，发行

人可选择调整本期债券后 2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利率。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

整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由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

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二、 重大事项 

中银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临

时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发行人于近期披露了《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资产重组业绩

承诺与补偿方案的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与子公司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盐化工”或“上市公司”）于 2019 年完成了中盐化工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方式向吉兰泰集团购买所持有的中盐吉兰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氯

碱化工”）100%股权、中盐吉兰泰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分子公司”）

100%股权、吉兰泰集团纯碱业务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中盐昆山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盐昆山”）100%股权，并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资产重

组。发行人就标的资产做出了业绩承诺。但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部

分标的资产生产经营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未完成业绩承诺。发行人与上市公司协

商，拟就标的资产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 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本次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

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 

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中盐化工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吉兰泰集团购买所持有的氯碱化

工 100%股权、高分子公司 100%股权、纯碱业务经营性资产及负债、中盐昆山

100%股权。 

2、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中盐化工向特定投资者合计非公开发行 121,580,547 股股份，共募集配套资

金 799,999,999.26 元。 

（二） 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2019 年 9 月 23 日，上市公司与发行人签订了《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2019年11月13日，

上市公司与发行人签订了《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

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前述协议合并简称“《业绩承诺与

补偿协议》”）。 



1、 业绩承诺及承诺期 

根据上市公司与发行人签署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本次交易的主要利

润补偿情况如下： 

（1） 双方一致同意，本次业绩承诺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四年（含

实施完毕当年）。 

（2） 发行人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氯碱化工 2019 年度、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6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33,292.58 万元、27,437.87

万元、26,875.23 万元、25,471.03 万元。如氯碱化工在业绩承诺期间任一年度实

际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数，则吉兰泰集团应对中盐化工进行补偿。若本次交易于 2020 年完成交割，则

氯碱化工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

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6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27,437.87 万元、26,875.23 万元、25,471.03 万元和 25,471.03 万元； 

（3） 发行人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高分子公司 2019 年

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

第 2017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807.91 万元、1,102.41

万元、1,088.92 万元、1,104.81 万元。如高分子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任一年度实

际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数，则吉兰泰集团应对中盐化工进行补偿。若本次交易于 2020 年完成交割，则

高分子公司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

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7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1,102.41 万元、1,088.92 万元、1,104.81 万元和 1,104.81 万元；为保障上市公司

利益，吉兰泰集团承诺，如业绩承诺期内高分子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动，吉兰泰



集团承诺业绩承诺期内高分子公司实现的归属于兰太实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金额不低于业绩承诺期内高分子公司业绩承诺

金额。 

（4） 发行人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纯碱厂 2019 年度、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8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1,867.42 万元、1,837.43

万元、2,003.03 万元、2,091.93 万元。如纯碱厂在业绩承诺期间任一年度实际实

现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

吉兰泰集团应对中盐化工进行补偿。若本次交易于 2020 年完成交割，则纯碱厂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8]第 2018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1,837.43 万元、

2,003.03 万元、2,091.93 万元和 2,091.93 万元； 

（5） 发行人承诺，若本次交易于 2019 年完成交割，中盐昆山 2019 年度、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1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8,322.12 万元、8,043.93

万元、7,816.65 万元、7,624.18 万元。如中盐昆山在业绩承诺期间任一年度实际

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则吉兰泰集团应对中盐化工进行补偿。若本次交易于 2020 年完成交割，则中盐

昆山 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

评报字[2018]第 201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上述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即 8,043.93

万元、7,816.65 万元、7,624.18 万元和 7,624.18 万元。 

2、 业绩补偿及减值测试 

（1） 业绩补偿安排 

1) 上市公司与发行人一致同意，在业绩承诺期内分别对氯碱化工、高分子



公司、纯碱厂、中盐昆山进行年度审计，分别对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纯碱厂、

中盐昆山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以及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2) 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昆山的实际净利润与预测净利润

之间的差异情况以最终专项审核报告的结果为准。 

3) 在盈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向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昆

山注入资金的，应按照资金注入时间权重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资金成本。 

4) 吉兰泰集团每一承诺年度应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应补偿金额（氯碱化工）=（氯碱化工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氯碱

化工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氯碱化工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

数总和×氯碱化工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高分子公司）=（高分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高分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高分子公司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

测净利润数总和×高分子公司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纯碱厂）=（纯碱厂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纯碱厂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纯碱厂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纯

碱厂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中盐昆山）=（中盐昆山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中盐

昆山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中盐昆山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

数总和×中盐昆山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就发行人向上市公司的补偿方式，双方同意以吉兰泰集团于本次交易中认购

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吉兰泰集团应以现金予以补偿。 

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相应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

例）。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施现金分红的，吉兰泰集团现金分红的部分应作

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承诺期内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

量。 

如果吉兰泰集团因标的资产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其净利润承诺数而须

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应以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吉兰泰集团应补

偿的股份。上市公司应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 60 日内召开董事会

审议关于回购吉兰泰集团应补偿的股份并注销相关方案，并发出关于召开审议前

述事宜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如兰太实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

上市公司应相应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上

市公司应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30 日内，书面通知吉兰泰集团股份回购数量。

吉兰泰集团应于收到兰太实业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出将其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

的专门账户的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之后，上

市公司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自吉兰泰集团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该等股份不拥

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2） 减值测试安排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司与吉兰泰集团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的上市

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需累计补偿金额，则吉兰泰集团应向

上市公司另行补偿股份，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吉兰泰集团应以现金予以补偿。 

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

绩承诺期限内需累计补偿金额）/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扣除



业绩承诺期间内的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吉兰泰集团因标的资产盈利差异及减值测试所产生的、应最终支付的股份补

偿及现金补偿金额总计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三） 2020 年度标的资产实际实现业绩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所涉及的盈利预测实现

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21]22337 号），标的单位截至 2020 年末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标的单位 
截至 2020 年末 

承诺净利润（万元） 

截至 2020 年末 

实现净利润（万元） 
完成率 

氯碱化工 60,730.45 70,436.82 115.98% 

高分子公司 1,910.32 24,368.65 1275.63% 

纯碱厂 3,704.85 2,995.51 80.85% 

中盐昆山 16,366.05 -494.07 -3.02% 

合计 82,711.67 97,306.91 117.65% 

 注：表中实现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汇总角度看，截至 2020 年末，四项标的资产合计超额实现扣非净利润

14,595.24 万元，业绩承诺合计完成率为 117.65%。但从单个标的资产角度看，纯

碱厂和中盐昆山未完成业绩承诺。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纯碱下游企业开工不足；下半年，下游企业陆

续复工复产，纯碱市场有所回暖，但受疫情以来宏观经济形势低迷的影响，需求

总体呈萎缩态势。同时，疫情期间产品运输受到明显影响，部分产品无法运达下

游客户。纯碱生产企业整体库存快速攀升，市场供求失衡，纯碱价格迅速下滑。

纯碱企业低价抛售现象相对较多，纯碱市场持续低迷。纯碱厂和中盐昆山纯碱价

格表现与市场总体保持一致，受疫情影响盈利能力下滑，未完成业绩承诺。 

（四） 业绩承诺调整的具体内容 

2020 年 5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规定：对于尚处于业绩承诺期

的已实施并购重组项目，标的资产确实受疫情影响导致业绩收入、利润等难以完

成的，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标的资产业绩受疫情影响的具体情况，分阶段充分揭



示标的资产可能无法完成业绩目标的风险。在上市公司会同业绩承诺方对标的资

产业绩受疫情影响情况做出充分评估，经双方协商一致，严格履行股东大会等必

要程序后，原则上可延长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或适当调整承诺内容，调整事项应

当在 2020 年业绩数据确定后进行。 

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及有关指导意见，发行人与上市公司经协商拟对原重组

业绩承诺进行部分调整，拟调整方案如下： 

发行人对纯碱厂及中盐昆山 2020-2022 年的业绩承诺顺延一年，即承诺纯碱

厂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837.43 万元、2,003.03 万元及2,091.93 万元，

承诺中盐昆山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043.93 万元、7,816.65 万元、

7,624.18 万元。 

调整后业绩承诺及补偿方案为： 

1、 业绩承诺方案 

吉兰泰集团承诺，氯碱化工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实

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3,292.58 万元、

27,437.87 万元、26,875.23 万元、25,471.03 万元。 

吉兰泰集团承诺，高分子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07.91 万元、

1,102.41 万元、1,088.92 万元、1,104.81 万元。 

吉兰泰集团承诺，纯碱厂 2019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867.42 万元、

1,837.43 万元、2,003.03 万元、2,091.93 万元。 

吉兰泰集团承诺，中盐昆山 2019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实

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322.12 万元、

8,043.93 万元、7,816.65 万元、7,624.18 万元。 



2、 利润差异的确定 

（1） 上市公司与吉兰泰集团一致同意，在业绩承诺期内分别对氯碱化工、

高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昆山进行年度审计，分别对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

纯碱厂、中盐昆山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上市公司聘请

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 

（2） 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昆山的实际净利润与预测净利

润之间的差异情况以最终专项审核报告的结果为准。 

（3） 在盈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向氯碱化工、高分子公司、纯碱厂、中盐

昆山注入资金的，应按照资金注入时间权重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资金成本。 

3、 盈利差异的补偿 

（1） 吉兰泰集团每一承诺年度应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应补偿金额（氯碱化工）=（氯碱化工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氯碱

化工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氯碱化工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

总和×氯碱化工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高分子公司）=（高分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高分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高分子公司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

净利润数总和×高分子公司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 

应补偿金额（纯碱厂）=（纯碱厂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纯碱厂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纯碱厂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纯

碱厂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纯碱厂 2020 年度业绩情况除外）； 

应补偿金额（中盐昆山）=（中盐昆山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中盐

昆山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中盐昆山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

总和×中盐昆山的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中盐昆山 2020 年度业绩情况除外）。 

（2） 就吉兰泰集团向上市公司的补偿方式，双方同意，以吉兰泰集团于本



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吉兰泰集团应以

现金予以补偿。 

（3） 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本次交

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相应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实施现金分红的，吉兰泰集团现金分红的部分应作

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承诺期内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4） 如果吉兰泰集团因标的资产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其净利润承诺

数而须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应以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吉兰泰集

团应补偿的股份。上市公司应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 60 日内召开

董事会审议关于回购吉兰泰集团应补偿的股份并注销相关方案，并发出关于召开

审议前述事宜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

方案的，上市公司应相应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

程序，上市公司应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30 日内，书面通知吉兰泰集团股份回

购数量。吉兰泰集团应于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发出将其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

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

之后，上市公司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自吉兰泰集团应补偿股份数量

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该等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4、 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司与吉兰泰集团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的上市

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内需累计补偿金额，则吉兰泰集团应向上

市公司另行补偿股份，如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吉兰泰集团应以现金予以补偿。 

补偿的股份数量之计算公式为：应补偿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



绩承诺期限内需累计补偿金额）/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减去期末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扣除业

绩承诺期间内的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吉兰泰集团因标的资产盈利差异及减值测试所产生的、应最终支付的股份补

偿及现金补偿金额总计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五） 业绩承诺方案调整后业绩实现的情况 

根据调整后的业绩承诺方案，氯碱化工和高分子公司已实现 2020 年度业绩承

诺，纯碱厂和中盐昆山 2020-2022 年业绩承诺顺延至 2021-2023 年履行。 

（六） 业绩承诺方案调整的程序履行情况 

1、 已履行的有关程序 

（1） 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调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业绩承诺与补偿方案的议

案》。 

（2）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业绩承诺方案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3） 发行人已通过相应内部决策程序，并与上市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二）》。 

2、 尚未履行完毕的程序 

业绩承诺方案调整的事项尚需提交上市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协议内容将在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后生效，且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业绩承诺

方及其关联方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应回避表决。 

 

中银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中银证券

后续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